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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南市環境保護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101年度

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及願景

1.空氣污染防制基金：為防制空氣污染，建立污染者付費制度，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6條第1

項規定，各級主管機關得對排放空氣污染物之固定污染源及移動污染源，徵收空氣污染防制

費。另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8條規定，空氣污染防制費專供空氣污染防制之用，以加速空氣污

染防制工作，達成維護國民健康、生活環境，以提高生活品質之目的，打造空氣清新健康生活

願景。

2.水污染防治基金：為防治水污染，建立污染者付費制度，依水污染防治法第11條規定，依其

排放之水質水量或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計算方式，核定其排放之水質水量，徵收水污染防治

費，專供水污染防治之用，以加強改善水污染，提升生活品質，確保水資源之清潔，以維生態

體系，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國民健康願景。

3.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基金：為保障一般廢棄物處理場(廠)重置及復育財源，確保一般廢棄物

清  除處理工作順利推動，依廢棄物清理法第26條規定成立本基金，目的為推動本市一般廢棄

物清除處理機具、設備、設施之汰舊換新等，妥善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以改善環境衛生，維

護市容整潔，並提高生活品質。

4.環境教育基金：為推動環境教育，促進國民瞭解個人及社會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增進全

民環境倫理與責任，特依環境教育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設置環境教育基金，以培養環境公民

與環境學習社群，以達到永續發展，藉由環境教育法之推動，使市民瞭解與環境之倫理關係，

增進國民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與價值觀，促使全民重視環境維護之重要，朝環境永續

邁進。

二、施政重點
1.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1）改善空氣品質：維護及改善本市空氣品質，達到國家環境保護計畫及地方環境保護計

畫之目標：藉由固定污染源、移動污染源及逸散性污染源管制工作，以維護改善本市空氣品

質。

（2）污染減量：評估本市自然成長增量、減量空間、環境負荷變化，藉由各項管制、監測

作業，以達空氣污染物減量。

2.水污染防治基金：

（1）河川不發臭不缺氧。

（2）推動操作水質淨化工程提昇為民服務之品質及效能。

（3）執行海洋污染防治工作以維護海域環境之清淨。

（4）地下水整治 。

3.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基金：

（1）辦理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機具或設備、設施之重置。

（2）辦理一般廢棄物處理場（廠）之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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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環境保護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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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環境教育基金：

（1）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之訂定。

（2）環境教育計畫之規劃、訂定及執行。

（3）環境教育基金之管理及運用。

（4）環境教育之宣導、推動、輔導、獎勵及評鑑。

（5）環境講習之規劃及執行。

（6）環境教育之研究發展、訓練及管理。

二、組織概況

1.本基金管理機關為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依據臺南市環境保護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八條規定，本基金應設環境保護基金管理委

員會，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副主任委員一人，管理委員會委員十三人至十七人，由主任委員

遴聘有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及環境保護團體擔任，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

3.組織系統圖：

三、基金歸類及屬性

1.基金歸類為特別收入基金。

2.本基金係預算法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定，成立為政事型之特別收入基金，歲入、歲出之一部

分編入總預算，當年度法定預算有賸餘時，得滾存基金內繼續運用。

其基金來源為：

1.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徵收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入。

2. 依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徵收之水污染防治費收入。

3. 依廢棄物清理法所徵收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中有關機具、設備、設施及復育成本之部

分； 對民有民營一般廢棄物焚化廠所分年徵收之每公噸建設成本及復育成本； 代清除、處

理一般事業廢棄物及其他收入。

4.自本基金每年提撥金額，以補（捐）助款撥入，但該基金無累計賸餘時，不在此限； 廢

棄物回收工作變賣所得款項撥入； 自本府收取違反環境保護法律之罰鍰收入提撥撥入；人

民、事業或團體之捐助。

5.專案申請之款項收入。

6.依預算程序撥充之款項收入。

7.基金孳息收入。

8.其他有關收入。

環境保護基金 

 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管理委員會 

 委員（13人～17人） 

空氣污染防制 

水污染防治 

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 

環境教育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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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金用途為：

空氣污染防制：

1.關於主管機關執行空氣污染防制工作事項。

2.關於空氣污染源查緝及執行成效之稽核事項。

3.關於補助及獎勵各類污染源辦理空氣污染改善工作事項。

4.關於委託或補助檢驗測定機構辦理汽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事項。

5.關於委託或補助專業機構辦理固定污染源之檢測、輔導及評鑑事項。

6.關於空氣污染防制技術之研發及策略之研訂事項。

7.關於涉及空氣污染之國際環保工作事項。

8.關於空氣品質監測及執行成效之稽核事項。

9.關於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之相關費用事項。

10.執行空氣污染防制相關工作所需人力之聘僱事項。

11.關於空氣污染之健康風險評估及管理相關事項。

12.關於潔淨能源使用推廣及研發之獎勵事項。

13.其他有關空氣污染防制工作事項。

水污染防治：

1.地面水體污染整治。

2.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水質改善。

3.水污染總量管制區水質改善。

4.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主、次要幹管之建設。

5.污水處理廠及廢（污）水截流設施之建設。

6.水肥投入站及水肥處理廠之建設。

7.廢（污）水處理設施產生之污泥集中處理設施之建設。

8.水污染防治技術之研究發展、引進及策略之研發。

9.執行收費工作相關之必要支出及所需人員之聘僱。

10.其他有關水污染防治工作。

廢棄物清除處理：

應專款專用於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機具或設備、設施之重置及一般廢棄物處理場（廠）之

復育。
推動環境教育：

1. 辦理環境講習。

2. 辦理環境教育宣導及活動。

3. 編製環境教育教材、文宣及手冊。

4. 進行環境教育研究及發展。

5. 推動環境教育國際交流及合作。

6. 補助環境教育設施或場所辦理環境教育活動。

7. 補助環境教育機構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訓練或環境講習。

8. 補助辦理環境教育計畫。

9. 訓練環境教育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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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與環境教育推展相關事項。

貳、業務計畫：

基金來源：

1.污染防制收入：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6條規定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預計收入2億200萬元。

2.環保提撥收入：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提撥收入1,637萬元；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基金提撥收入

221萬1千元；執行廢棄物回收工作變賣所得款項提撥收入480萬元；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

條例之罰鍰收入提撥收入173萬元，預計收入共計2,511萬1千元。

3.財產收入：係預估本年度銀行存款孳生利息收入400萬元。

4.政府撥入收入：係市庫撥入收入，依廢棄物清理法第26條規定成立基金，於101年度單位預

算–作業基金–環境保護防制基金，編列對特種基金之補助，預計收入4,243萬9千元。

基金用途：

1.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執行污染防制業務相關工作之人、物力必要支出所需經費約3億4,376萬

元。

本年度重點工作項目有：

（1）臺南市加強街道揚塵洗掃計畫。

（2）臺南市營建工地污染管制查核計畫。

（3）固定污染源許可審查及巡查管制計畫 。

（4）揮發性有機物稽查管制及空污費催補繳計畫。

（5）臺南市空氣品質考核及管理計畫。

（6）空氣品質資料庫操作平台維護更新與整合計畫。

（7）綠屋頂推動及空品淨化區考核計畫。

（8）低碳城市推動及國際合作計畫。

（9）臺南市移動污染源稽查及青白煙管制計畫。

（10）臺南市機車排氣定期檢驗站管理計畫。

（11）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測計畫。

（12）固定污染源逸散性污染物管制及工業區查核資料建置計畫。

（13）空氣污染陳情稽查及緊急應變環境監測計畫。

（14）空氣品質監測站資訊顯示系統操作維護及分析作業計畫。

2.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計畫：

本年度重點工作項目有：購置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機具及機具維修、油料、耗材等所需經費約

4,643萬8千元。

3.環境教育基金:執行環境教育相關工作之必要支出所需經費約1,804萬9千元

本年度重點工作項目有

(1) 辦理環境講習。

(2) 辦理環境教育宣導、訓練及活動。

(3) 編製環境教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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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動環境教育交流及合作。

(5) 補助機關、團體等辦理環境教育計畫。

參、預算概要：

一、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一）本年度基金來源2億7,355萬元，主要係本年度空氣污染防制收入、存款利息收入、市庫

撥款收入及空氣污染防制基金、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基金、執行廢棄物回收工作變賣所得款

項、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罰鍰收入等環保提撥收入增加。

（二）本年度基金用途4億824萬7千元，主要係本年度空氣污染防制計畫之對本市空氣品質維

護工作計畫、購置固定資產及對民眾之補助增加、空氣品質淨化區等維護管理綠美化工作、購

置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機具及機具維修、油料、耗材等所需經費、推動環境教育，執行環境教

育相關工作之必要支出等。

二、基金餘絀之預計：

本年度基金來源與用途相抵後，差短1億3,469萬7千元，將移用累積賸餘1億3,469萬7千元支

應。

肆、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上年度（100年度）預算截至6月30日止執行情形：

（一）基金來源實際收入8,169萬7千元，較分配預算數9,766萬8千元，減少1,597萬1千元

，約16.35﹪。

（二）基金用途實際支出5,848萬9千元，較分配預算數1億661萬6千元，減少4,812萬7千元

，約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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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101年度

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及願景

宗旨：為防制空氣污染，建立污染者付費制度，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各級

主管機關得對排放空氣污染物之固定污染源及移動污染源，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另依空氣

污染防制法第18條規定，空氣污染防制費專供空氣污染防制之用，以加速空氣污染防制工作

，達成維護國民健康、生活環境，以提高生活品質之目的。

願景：打造空氣清新健康生活願景。

二、施政重點

1.改善空氣品質：維護及改善本市空氣品質，達到國家環境保護計畫及地方環境保護計畫之

目標：藉由固定污染源、移動污染源及逸散性污染源管制工作，以維護改善本市空氣品質。

2.污染減量：評估本市自然成長增量、減量空間、環境負荷變化，藉由各項管制、監測作業

，以達空氣污染物減量。

三、組織概況

1.本基金管理機關為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依據臺南市環境保護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八條規定，本基金應設環境保護基金管理委

員會，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副主任委員一人，管理委員會委員十三人至十七人，由主任委員

遴聘有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及環境保護團體擔任，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

3.組織系統圖：

四、基金歸類及屬性

1.基金歸類為特別收入基金。

2.本基金係預算法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定，成立為政事型之特別收入基金，歲入、歲出之一部

分編入總預算，當年度法定預算有賸餘時，得滾存基金內繼續運用。

其基金來源為：

1. 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徵收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入。

2. 中央補助收入。

3. 預算程序撥充收入

4. 基金孳息收入。

5. 其他有關收入。

其基金用途為：

空氣污染防制：

環境保護基金 

 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管理委員會 

 委員（13人～17人） 

 

空氣污染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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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101年度

1.關於主管機關執行空氣污染防制工作事項。

2.關於空氣污染源查緝及執行成效之稽核事項。

3.關於補助及獎勵各類污染源辦理空氣污染改善工作事項。

4.關於委託或補助檢驗測定機構辦理汽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事項。

5.關於委託或補助專業機構辦理固定污染源之檢測、輔導及評鑑事項。

6.關於空氣污染防制技術之研發及策略之研訂事項。

7.關於涉及空氣污染之國際環保工作事項。

8.關於空氣品質監測及執行成效之稽核事項。

9.關於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之相關費用事項。

10.執行空氣污染防制相關工作所需人力之聘僱事項。

11.關於空氣污染之健康風險評估及管理相關事項。

12.關於潔淨能源使用推廣及研發之獎勵事項。

13.其他有關空氣污染防制工作事項。

貳、業務計畫：

基金來源：

1.污染防制收入：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6條規定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預計收入2億200萬元。

2.財產收入：係預估本年度銀行存款孳生利息收入400萬元。

基金用途：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執行污染防制業務相關工作之人、物力必要支出所需經費約3億4,376萬千

元。

本年度重點工作項目有：

（1）臺南市加強街道揚塵洗掃計畫。

（2）臺南市營建工地污染管制查核計畫。

（3）固定污染源許可審查及巡查管制計畫 。

（4）揮發性有機物稽查管制及空污費催補繳計畫。

（5）臺南市空氣品質考核及管理計畫。

（6）空氣品質資料庫操作平台維護更新與整合計畫。

（7）綠屋頂推動及空品淨化區考核計畫。

（8）低碳城市推動及國際合作計畫。

（9）臺南市移動污染源稽查及青白煙管制計畫。

（10）臺南市機車排氣定期檢驗站管理計畫。

（11）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測計畫。

（12）固定污染源逸散性污染物管制及工業區查核資料建置計畫。

（13）空氣污染陳情稽查及緊急應變環境監測計畫。

（14）空氣品質監測站資訊顯示系統操作維護及分析作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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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101年度

參、預算概要：

一、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一）本年度基金來源2億600萬元，主要係本年度污染防制收入及存款利息收入增加。

（二）本年度基金用途3億4,376萬元，主要係本年度空氣污染防制計畫之對本市空氣品質維護

工作計畫、購置固定資產及對民眾之補助增加、空氣品質淨化區等維護管理綠美化工作等。

二、基金餘絀之預計：

本年度基金來源與用途相抵後，差短1億3,776萬元，將移用累積賸餘1億3,776萬元支應。

肆、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上年度（100年度）預算截至6月30日止執行情形：

（一）基金來源實際收入7,127萬3千元，較分配預算數5,093萬4千元，增加2,033萬9千元

，約39.93﹪。

（二）基金用途實際支出3,654萬9千元，較分配預算數7,867萬5千元，減少4,212萬6千元

，約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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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101年度

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及願景

宗旨：為保障一般廢棄物處理場(廠)重置及復育財源，確保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工作順利推動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26條規定成立本基金，專款專用於推動本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機具、設

備、設施之汰舊換新等，妥善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 維護國民健康。

願景：妥善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以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市容整潔，並提高生活品質。

二、施政重點

1.辦理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機具或設備、設施之重置。

2.辦理一般廢棄物處理場（廠）之復育。

三、組織概況

1.本基金管理機關為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依據臺南市環境保護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八條規定，本基金應設環境保護基金管理委

員會，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副主任委員一人，管理委員會委員十三人至十七人，由主任委員

遴聘有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及環境保護團體擔任，任期二年，期滿得以續聘之。

3.組織系統圖：

四、基金歸類及屬性

1.基金歸類為特別收入基金。

2.本基金係預算法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定，成立為政事型之特別收入基金，歲入、歲出之一部

分編入總預算，當年度法定預算有賸餘時，得滾存基金內繼續運用。

其基金來源為：

1.依廢棄物清理法所徵收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中有關機具、設備、設施及復育成本之部分。

2. 對民有民營一般廢棄物焚化廠所分年徵收之每公噸建設成本及復育成本。

3.代清除、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及其他收入。

4.中央補助收入。

5.基金孳息收入。

6.預算程序撥充收入。

7.其他有關收入。

環境保護基金 

 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管理委員會 

 委員（13人～17人） 
 

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 

1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101年度

其基金用途為：

應專款專用於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機具或設備、設施之重置及一般廢棄物處理場（廠）之復

育。

貳、業務計畫：

基金來源：

政府撥入收入：係市庫撥入收入，依廢棄物清理法第26條規定成立基金，於101年度單位預算

–作業基金–環境保護防制基金，編列對特種基金之補助，預計收入4,243萬9千元。

基金用途：

本年度重點工作項目有：

購置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機具及機具維修、油料、耗材等所需經費約4,643萬8千元。

參、預算概要：

一、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一）本年度基金來源4,243萬9千元，主要係編列市庫撥款收入所致。

（二）本年度基金用途4,643萬8千元，主要係本年度廢棄物清除處理工作所需機具及相關費用

所致。

二、基金餘絀之預計：

本年度基金來源與用途相抵後，差短399萬9千元，將移用累積賸餘399萬9千元支應。

肆、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上年度（100年度）預算截至6月30日止執行情形：

（一）基金來源實際收入612萬9千元，較分配預算數4,243萬9千元，減少3,631萬元

，約85.56﹪。

（二）基金用途實際支出2,194萬元，較分配預算數2,707萬4千元，減少513萬4千元，約

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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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環境教育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101年度

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及願景

宗旨：為推動環境教育，促進國民瞭解個人及社會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增進全民環境倫理

與責任，特依環境教育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設置環境教育基金，以培養環境公民與環境學習

社群，以達到永續發展。

願景：藉由環境教育法之推動，使市民瞭解與環境之倫理關係，增進國民保護環境之知識、技

能、態度與價值觀，促使全民重視環境維護之重要，朝環境永續邁進。

二、施政重點

1.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之訂定。

2.環境教育計畫之規劃、訂定及執行。

3.環境教育基金之管理及運用。

4.環境教育之宣導、推動、輔導、獎勵及評鑑。

5.環境講習之規劃及執行。

6.環境教育之研究發展、訓練及管理。

三、組織概況

1.本基金管理機關為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依據臺南市環境保護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八條規定，本基金應設環境保護基金管理委

員會，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副主任委員一人，管理委員會委員十三人至十七人，由主任委員

遴聘有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及環境保護團體擔任，任期二年，期滿得以續聘之。

3.組織系統圖：

四、基金歸類及屬性

1.基金歸類為特別收入基金。

2.本基金係預算法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定，成立為政事型之特別收入基金，歲入、歲出之一部

分編入總預算，當年度法定預算有賸餘時，得滾存基金內繼續運用。

其基金來源為：

1.自本局設立之環境保護基金，每年至少提撥百分之五支出預算金額，以補（捐）助款撥入

，但該基金無累計賸餘時，不在此限。

2.自本局執行廢棄物回收工作變賣所得款項，每年至少提撥百分之十支出預算金額，以補（

捐）助款撥入。

3.自本局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罰鍰收入，每年提撥百分之五撥入。

4.基金孳息。

5.人民、事業或團體之捐助。

6.其他收入。

環境保護基金 

 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管理委員會 

 委員（13人～17人） 

 

環境教育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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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環境教育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101年度

其基金用途為：

1. 辦理環境講習。

2. 辦理環境教育宣導及活動。

3. 編製環境教育教材、文宣及手冊。

4. 進行環境教育研究及發展。

5. 推動環境教育國際交流及合作。

6. 補助環境教育設施或場所辦理環境教育活動。

7. 補助環境教育機構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訓練或環境講習。

8. 補助辦理環境教育計畫。

9. 訓練環境教育人員。

10. 其他與環境教育推展相關事項。

貳、業務計畫：

基金來源：

環保提撥收入：

1.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提撥收入1,637萬元。

2.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基金提撥收入221萬1千元。

3.執行廢棄物回收工作變賣所得款項提撥收入480萬元。

4.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罰鍰收入提撥收入173萬元。

預計收入共計2,511萬1千元。

基金用途：

環境教育基金:執行環境教育相關工作之必要支出所需經費約1,804萬9千元，

本年度重點工作項目有：

1.辦理環境講習。

2. 辦理環境教育宣導、訓練及活動。

3.編製環境教育教材。

4.推動環境教育交流及合作。

5.補助機關、團體等辦理環境教育計畫。

參、預算概要：

一、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一）本年度基金來源2,511萬1千元，主要係本年度空氣污染防制基金、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

基金、執行廢棄物回收工作變賣所得款項及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罰鍰收入。

（二）本年度基金用途1,804萬9千元，主要係本年度推動環境教育，執行環境教育相關工作之

必要支出。

二、基金餘絀之預計：

本年度基金來源與用途相抵後，賸餘706萬2千元，將滾存基金內繼續運用。

2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環境教育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101年度

肆、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上年度（100年度）預算截至6月30日止執行情形：

（一）基金來源實際收入429萬5千元，分配預算數429萬5千元，執行進度達100％。

（二）基金用途實際支出0元，較分配預算數86萬7千元，減少86萬7千元，約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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